
                                                                                     

苗栗縣頭屋鄉公所民政災防業務申請補助審查要點 
                                                      

115 年 2月 4 日訂定 

 

壹、目的： 

苗栗縣頭屋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補助本縣內經許可立案之民間團體

辦理有關本鄉災防業務各項協助、宣導等活動以及設備購置，為使補助

對象、條件、標準、經費使用限制及執行成果考核方式有明確規範，以

達公平、公正之目的，特訂定本審查要點。 

貳、補助對象： 

一、本縣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人民團體。 

二、本縣義警(消、交)組織。 

叁、申請補助流程及作業原則： 

    一、申請單位應檢附計畫書、經費概算表、理事長當選證書、立案證書

等資料向本所提出申請。 

    二、事前審核、先到先審、事後申請及補助款用罄即不再受理案件為原

則。 

    三、同一活動已執行完畢者，不得再申請補助或增列補助項目。 

    四、同一活動本所業已核定之補助項目，金額不得與其他機關補助款重

覆核銷。 

    五、每案之申請應由申請單位自籌經費百分之五以上經費配合。 

肆、受理申請補助期間： 

    一、申請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 2 星期前提報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等相



                                                                                     

關文件函報本所申請。 

二、受理申請補助期間以每年 11 月 15 日為截止日，逾期不受理；計畫

執行日期並不得超過每年 12 月 15 日，並於 12 月 20 日前核銷完畢。 

伍、補助項目及原則： 

一、補助設備設施： 

       （一）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二萬元為原則(當年度已獲補

助之項目，不得再提出申請)。 

       （二）補助項目： 

             1.救難組織(警棍、照明燈、無線電對講機、救難 

               裝備等)。 

             2.民間團體內部設備。 

二、補助辦理活動： 

    (一)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二萬元為原則，同一單位每年補 

                 助一案為限。 

         

（二）補助項目：場地租借費、布置費、燈光音響租借費、器材租借 

                費、茶水費、誤餐費、文宣資料費、印刷費、講師 

                鐘點費、保險費、雜費、獎牌、獎盃及其它等。 

 

三、補助項目經費編列標準： 

   （一）講師鐘點費：內聘每小時最高 1,000 元；外聘每小時最高 



                                                                                     

                       2,000 元。 

（二）雜      費：每案最高以 6,000 元列支。 

     (三）誤  餐  費：活動超過用餐時間，方予補助，每人最高以 100 

                     元為限（便當、便餐、餐盒、餐費、膳費及美食 

                     材料等形式不拘）；但採桌餐方式辦理者，每桌最 

                     高補助新台幣 3,000 元，並以該次核定總補助金 

                     額百分之六十為限。 

（四）茶  水  費：每人最高以 30 元為限。 

（五）宣  導  品：每份最高以 50 元為限。 

（六）保  險  費：需附保險契約及收據。 

（七）場地舞台、燈光、音響費三項補助合計最高 2萬元為限。 

陸、不予補助項目： 

一、冷氣設備、按摩器材、遊戲機、攝影機、相機。 

    二、各項活動之摸彩品、禮品、獎品、助教鐘點費、獎金、紀念品、服

裝、水電費、清潔費、工資、汽機車之採購、維修、油料費及有危

險之虞等項目。 

    三、各項至外鄉（鎮市區）旅遊性質活動、自強活動、各項出國考察活

動。 

    四、各民間團體會務經費及會議費用(包含理事會、監事會、理監事聯席

會、會員大會)。 

    五、已逾時效或已辦完畢之計畫案。 



                                                                                     

    六、各項聯誼、聯歡活動且明顯屬聚餐性質者。 

七、活動內容含有美食材料費用者，不得支領誤餐費。 

柒、補助核銷作業： 

一、受補助單位應依計畫所定時間內辦理完畢，並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

內，提出下列資料向本所辦理核銷及請款事宜： 

（一）核銷部分： 

1.領據、原始支出憑證。 

2.實際支用經費報結明細表。 

3.活動成果報告及照片 5張以上，並於照片內註記活動日期，

且核銷項目須於照片中呈現。 

4.其他如成果彙編、宣傳單、報名表、學員名冊、活動簽到簿

等足以證明辦理該活動之相關資料。 

5.原補助機關之核定公文 

（二）注意事項：  

活動所有憑證資料，受補助單位亦需自行保管，隨時接受本所

查核，如有虛偽不實情事者，自負刑責，並停止經費補助 2

年。 

二、補助計畫未執行、或未依核定項目執行、或經費支用不當者，不予

核撥該補助款項，如已核撥者應辦理繳回。 

三、涉及財產設備或勞務之採購，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執

行，於採購後由各該團體使用管理並維護，各該團體並應辦理財產



                                                                                     

登記、列入移交，並於購置之財產(設備)明顯處註明「補助單位」、

「補助年度」字樣。 

四、接受補助單位，對於各專業服務人員之酬勞費及講師鐘點費……，

涉及個人所得部分，應依所得稅法辦理扣繳，核銷時需附印領清冊

或收據。 

五、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應主

動於申請時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並應依規定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及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聲明書（附件 1-2），本所協助於「苗栗縣頭屋鄉

公所官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專區-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專

區」公告並供公眾線上查詢。 

捌、督導及其他規定： 

一、原訂計畫因故展期或變更者，應於計畫執行前檢附變更原因及內容，

函報本所核備且每一計畫僅得申請變更 1次。  

二、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公職

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補助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

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三、補助計畫未執行、未依核定項目執行、經費支用不當者，不予 

  核撥該補助款項，如已核撥應辦理繳回。 

https://www.touwu.gov.tw/cl.aspx?n=4518
https://www.touwu.gov.tw/News.aspx?n=4521&sms=11476
https://www.touwu.gov.tw/News.aspx?n=4521&sms=11476


                                                                                     

   四、活動所有憑證資料，受補助單位亦需自行保管，隨時接受本所 

 查核，如有虛偽不實情事者，自負刑責，並停止經費補助 2年。 

玖、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預算支應。 

拾、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附件 1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 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表 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

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 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 2） 

 

表 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 3 條第 1 項各款之關係 

□第 1 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 2 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 3 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 4 款 

（請填寫 

abc 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

家 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

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 

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 襟、

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

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 5 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 6 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 
 

 蓋章 ）  

備註： 

填表日期： 

此致機關： 

 

年 

 

月 

 

日 



                                                                                     

附件 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聲明書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補助案名稱：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公職人員或第 3條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公職人員或第 3條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依規定填寫附表「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未主動據實揭露身份關係者， 

      處新臺幣 5萬以上 50 萬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此致 

苗栗縣頭屋鄉公所 
 

聲明單位：           

負責人／理事長：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條規定：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指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

屬、前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

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 ※相類似職務於社區、社團泛指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常務監事、監事、執行長及總

幹事等一定程度能影響社區整體運作之職務。 

 

立切結書單位章 負責人章 

 


